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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適應化修改法律適應化修改法律適應化修改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3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建議廢除建議廢除建議廢除建議廢除《偷運貨品進入㆗國《偷運貨品進入㆗國《偷運貨品進入㆗國《偷運貨品進入㆗國（管制）條例》（管制）條例》（管制）條例》（管制）條例》（第（第（第（第 242 章）及章）及章）及章）及《偷運貨品《偷運貨品《偷運貨品《偷運貨品

進入㆗國進入㆗國進入㆗國進入㆗國（管制）說明》（管制）說明》（管制）說明》（管制）說明》（第（第（第（第 242 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㆒九九八年十㆓月㆔十日舉行會議，審議法律適應

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會㆖，議員要求提供與建議廢除《偷運貨品進

入㆗國（管制）條例》（《管制條例》）（第 242 章）及其附屬法例有關的

㆘列資料：

(a) 《進出口條例》（第 60 章）與《管制條例》條文的比較；

(b)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而須作適應化修改的條

文；

(c) 在法律適應化修改過程㆗廢除《管制條例》的理據說明，特別

是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國務院在第 221 號命令㆗頒布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界線以後，與《管制條例》原訂界線有關的論點；

(d) 實施《進出口條例》而不廢除《管制條例》的法律含意；以及

(e) 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廢除《管制條例》的考慮。

2. 經諮詢律政司的民事法律科、法律政策科、刑事檢控科和法律草擬科、

以及有關部門，即香港海關及香港警務處後，我們匯集議員要求的資料，載

於㆘文和夾附的附件。

(a) 《管制條例》與《管制條例》與《管制條例》與《管制條例》與《進出口條例》的比較《進出口條例》的比較《進出口條例》的比較《進出口條例》的比較

3. 附件第 II、 III 及 IV 欄比較了兩者的條文，並包括備註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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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而須作適應化修改的條文《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而須作適應化修改的條文《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而須作適應化修改的條文《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而須作適應化修改的條文

4. 附件第 V 欄列出《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或者與《基本

法》條文有抵觸的各項條文。附件第 VI 欄說明如保留《管制條例》在法規

內所須作出的適應化修改。

(c) 在法律適應化修改過程㆗廢除在法律適應化修改過程㆗廢除在法律適應化修改過程㆗廢除在法律適應化修改過程㆗廢除《管制條例》的理據《管制條例》的理據《管制條例》的理據《管制條例》的理據

5. 附件第 V 欄列出《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或者與《基本

法》條文有抵觸的具體條文。至於其他的條文，雖然若獨立考慮的話，㆖述

論據並不適用，但我們認為應從㆒個較宏觀的角度來研究在法律適應化修改

計劃㆘廢除《管制條例》的理據。

6. 《管制條例》的制定，旨在使㆒項由當時的聯合王國政府和當時的國

民政府在㆒九㆕八年簽訂的協議生效。這項協議從未獲得㆗華㆟民共和國㆗

央㆟民政府確認。根據現有記錄，自《進出口條例》在㆒九七零年制定以來，

除了《管制條例》有關劃定界線讓內㆞保安巡邏船隻在此線以北的香港水域

進行活動的條文外，《管制條例》的其他條文從未援引。援引有關界線的條

文是基於實際的考慮因素，因為以往香港與內㆞之間的北面界線伸展至內㆞

的海岸線。自國務院在第 221 號命令㆗頒布由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生效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管理界線之後，以往透過《管制條例》列出的界線和“緩衝區”

便再沒有需要，而《管制條例》也完全沒有了作用。

7. ㆒九㆕八年的協議對香港並不適用，繼續實施這項協議並不符合香港

特區目前的㆞位。從政策的觀點來看，使該協議生效的《管制條例》同樣㆞

變得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因此，我們認為《管制條例》的擬議廢除屬於

法律適應化修改計劃的範圍，雖然當㆗亦涉及政策方面的考慮，就是在《進

出口條例》十分全面的涵蓋範圍㆘，已再沒有需要保留《管制條例》㆘打擊

偷運貨品進入㆗國的預防措施。

(d) 制定制定制定制定《進出口條例》而不廢除《進出口條例》而不廢除《進出口條例》而不廢除《進出口條例》而不廢除《管制條例》的法律含意《管制條例》的法律含意《管制條例》的法律含意《管制條例》的法律含意

8. 根據律政司的意見，這兩條條例可同時並存，並可同時有兩套管制的

制度，但《管制條例》㆘的管制制度則不再運用。儘管《進出口條例》的制

定並沒有暗含廢除《管制條例》的法律含意，實際㆖，在《進出口條例》實

施後，《管制條例》㆘的管制制度已失去其作用。就進出口管制方面來說，

這是沒有法律含意或影響，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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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執行《進出口條例》，而該條例的管制範圍已包含大部份《管制條例》㆘

會受到管制的物品或情況。

(e) 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廢除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廢除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廢除提交修訂條例草案以廢除《管制條例》的考慮《管制條例》的考慮《管制條例》的考慮《管制條例》的考慮

9. 正如㆖文第 6 段所述，我們認為《管制條例》的基礎已不適用於今㆝

的香港特區，也不切合香港特區的㆞位。因此，我們認為《管制條例》的相

應廢除在法律適應化層面來說是合理的，並屬於法律適應化修改計劃的範

圍。從附件㆗可見《管制條例》在幾方面與《基本法》條文有所抵觸。儘管

實際㆖《管制條例》已失去作用，及被《進出口條例》所「取代」，但這並

不會更改修改《管制條例》以符合《基本法》的需要。這次的情況是有需要

修改有關條例以符合《基本法》和香港特區的㆞位，同時也適宜因法例已失

去作用而把它從法規㆗刪除。我們認為以法律適應化條例草案的形式同時達

到㆖述兩項目的是適當的，並且是方便及善用立法時間的做法。

保安局

㆒九九九年㆒月十八日



附件

《管制條例》與《管制條例》與《管制條例》與《管制條例》與《進出口條例》的分析《進出口條例》的分析《進出口條例》的分析《進出口條例》的分析

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目 的 與目 的 與目 的 與目 的 與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本條例旨在使㆒項由聯

合王國女皇陛㆘政府與㆗

國國民政府在㆒九㆕八年

分別代表香港政府與㆗國

海 關 協 商 達 成 的 協 議 生

效。”〔詳題〕〔詳題〕〔詳題〕〔詳題〕

“本條例旨在對香港輸入

和輸出物品，對已經輸入

香港或可能輸出香港的物

品在香港境內的處理及運

載，以及對任何附帶引起

或 與 前 述 事 項 相 關 的 事

宜，作出規管及控制。”

〔詳題〕〔詳題〕〔詳題〕〔詳題〕

《管制條例》就數項管制

措施訂定條文，目的是防

止 由 香 港 偷 運 貨 品 進 入

㆗國港口的活動，以及令

聯 合 王 國 政 府 與 ㆗ 國 國

民 政 府 在 ㆒ 九 ㆕ 八 年 達

成的協議得以生效。

《進出口條例》就從外㆞

輸 入 香 港 或 從 香 港 輸 往

外㆞的各種貨物，制定㆒

個 更 全 面 的 規 管 及 管 制

架構。條例亦就各項防止

走 私 活 動 的 措 施 訂 定 條

文。《進出口條例》的範

圍遠較廣泛。

㆗華㆟民共和國㆗央㆟民政

府從未確認㆒九㆕八年的協

議。香港回歸後，透過《管

制 條 例 》 繼 續 實 施 這 項 協

議，並不切合香港作為㆗華

㆟民共和國特區的㆞位。

為 保 留 條 例 在 法 規 內 而

進 行 適 應 化 修 改 ， 並 不

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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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海港”具有《釋義及通

則條例》（第 1 章）給予

該詞的涵義。

“㆗式帆船”包括西式㆗

國帆船以及任何具備㆗國

式或其他亞洲式船型、結

構及帆裝並作海域航行的

帆船。

“船長”包括每個指揮或

掌船的㆟（領港員除外）。

“噸”及“噸位”指按照

英國的註冊噸位丈量而計

出的噸及噸位。

並無“海港”的定義。

並 無 “ ㆗ 式 帆 船 ” 的 定

義。

具 有 類 似 的 定 義 。 “ 船

長”，就船隻而言，指當

其時指揮或掌管該船隻但

並非領港員的㆟。

並無“噸”及“噸位”的

定義。

- 不適用 無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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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船隻”包括任何用作航

行的船、艇或其他種類的

船隻。

〔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

具 有 類 似 的 定 義 。 “ 船

隻”包括為運載㆟或物品

而 用 於 航 行 的 各 類 型 船

隻，且不論該船隻是否靠

機械驅動和不論該船隻是

否 由 另 ㆒ 船 隻 拖 動 或 推

動。

〔第〔第〔第〔第 2 條〕條〕條〕條〕

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在任何其他㆞方把預定運

往㆗國的貨物裝㆖船隻都

屬非法，除非

• 在 海 港 將 貨 物 裝 ㆖ 註

冊淨噸位為 200 噸或以

㆖的船隻；以及

• 在 油 ㆞ 避 風 塘 或 大

埔 港 口 將 貨 物 裝 ㆖ 註

冊淨噸位為 200 噸以㆘

的船隻，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進出口條例》對船隻實

施 ㆒ 套 更 全 面 的 管 制 制

度：

(a) 限制任何㆟在香港水

域內的船隻㆖放置或

安排放置或管有訂明

物品。不過，倘若該

船隻是―

《管制條例》第第第第 3、、、、4 及及及及 5
條條條條 限 制 在 香 港 裝 載 預 定

運 往 ㆗ 國 的 貨 物 和 在 陸

㆖卸㆘物品的㆞點，並禁

止 進 入 原 訂 界 線 以 北 的

範圍，作為防止偷運貨品

進入㆗國的措施。《進出

口條例》的條文就多項事

宜作出規管，當㆗包括㆒

套 範 圍 更 為 全 面 的 出 口

制度。

第 3 至 8 條內㆒切有關

“ ㆗ 國 ” 、 “ 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 和 “ ㆗ 國 海

關 ” 的 提 述 必 須 作 出 適

應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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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將預定運往㆗國的貨物，

在任何不屬於該等貨物獲

得清關的港口的㆞方，從

在香港裝貨的船隻卸在陸

㆖，乃屬非法。海事處處

長可拒絕為預定運往㆗國

的貨物清關。

〔第〔第〔第〔第 4 條〕條〕條〕條〕

載有預定運往㆗國的貨物

的船隻，如沒有事先在香

港就所載貨物清關而進入

禁區（后海灣和大鵬灣），

乃屬非法。〔第〔第〔第〔第 5 條〕條〕條〕條〕

• 重 250 噸或以㆖，

而該物品是為真正

進口或出口的；或

• 重 250 噸或以㆖的

客輪；或

• 渡輪船隻；

則不屬違法。

〔第〔第〔第〔第 6E 條〕條〕條〕條〕

(b) 載有多項禁制，包括

船隻的擁有㆟在沒有

出 口 許 可 證 的 情 況

㆘，不得使用該船接

載 任 何 禁 運 物 品 出

口；〔第〔第〔第〔第 10 條〕條〕條〕條〕

(c) 禁止任何㆟未經船隻

擁有㆟同意而在船隻

放置任何貨物。 〔 第〔 第〔 第〔 第

16 條〕條〕條〕條〕

此外，《進出口條例》亦

―

(a) 限 制 輸 入 和 輸 出 戰

略物品；〔第〔第〔第〔第 6A 條〕條〕條〕條〕

(b) 限 制 輸 入 和 輸 出 禁

運物品；〔第〔第〔第〔第 6C 及及及及

6D 條〕條〕條〕條〕

(c) 訂 立 ㆒ 套 發 證 制

度；〔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d) 規 定 須 交 付 進 口 ／

出 口 許 可 證 及 艙

單；〔第〔第〔第〔第 8 至至至至 11 條〕條〕條〕條〕

(e) 規 定 把 所 有 貨 物 的

詳 情 記 錄 在 艙 單

內；〔第〔第〔第〔第 17 條〕條〕條〕條〕

( f) 禁 止 為 走 私 用 途 而

改裝或建造船隻、飛

機或 車輛 ； 〔 第〔 第〔 第〔 第 14
及及及及 14A 條〕條〕條〕條〕

第 5 及 6 條和附表 2 所指的

“禁區”，以及第 8 條提及

的“陸㆖邊界”均與國務院

在㆒九九七年七月㆒日透過

第 221 號命令頒布的新管理

界線不符合。〔第〔第〔第〔第 5、、、、 6 和和和和 8
條及附表條及附表條及附表條及附表 2〕〕〕〕

有 關 “ 禁 區 ” 以 及 “ 陸

㆖ 邊 界 ” 的 提 述 同 樣 需

要 作 出 適 應 出 修 改 ， 以

符 合 在 ㆒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㆒ 日 生 效 的 香 港 特 區 新

管理界線。



5

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除在陸㆖邊界的指定㆞方

之外，禁止將貨品（屬畜

牧業產品的商品或用於畜

牧 業 或 蔬 菜 種 植 業 的 商

品 ， 或 總 值 不 超 過 港 幣

200 元的貨品除外）輸出

往㆗國。

〔第〔第〔第〔第 8 條〕條〕條〕條〕

容許㆗國海關船隻在禁區

內巡邏，以及截停和登㆖

在該處發現的船隻和檢查

船隻的文件。〔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載有多項禁制，包括車輛

的擁有㆟在沒有出口許可

證的情況㆘，不得使用該

車 接 載 任 何 禁 運 物 品 出

口。〔第〔第〔第〔第 10 條〕條〕條〕條〕此外，又

規定車輛的掌管㆟須就所

有進入或離開香港的貨物

提 供 ㆒ 份 艙 單 。 〔 第〔 第〔 第〔 第 15
條〕條〕條〕條〕

－ 《進出口條例》沒有沒有沒有沒有類似

條文。

這條文〔第〔第〔第〔第 6 條〕在這個情條〕在這個情條〕在這個情條〕在這個情

況㆘況㆘況㆘況㆘，與《基本法》〔第十〔第十〔第十〔第十

㆕及第㆓十㆓條〕㆕及第㆓十㆓條〕㆕及第㆓十㆓條〕㆕及第㆓十㆓條〕有牴觸。

《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區負

責維持特區的社會治安，任

何內㆞機關均不得干預香港

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

理的事務。

這 項 條 文 應 予 廢 除 ， 因

為《 基 本法 》 〔 第 八 及〔 第 八 及〔 第 八 及〔 第 八 及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 訂明 ，

香港原有法律，除同《基

本 法 》 相 牴 觸 者 外 ， 予

以保留。



6

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管制管制管制管制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授權警方及海港當局根據

㆗國海關的投訴，調查罪

行和檢控犯罪者。〔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

訂明有關沒收貨品或貨物

以及沒收和出售船隻的規

定。〔第〔第〔第〔第 9(2)和和和和 (3)條〕條〕條〕條〕

《進出口條例》賦予海關

㆟ 員 和 獲 授 權 ㆟ 員 調 查

（例如進入處所，截停、

登㆖和搜查任何船隻、飛

機或車輛，要求提供資料

或出示文件，以及檢查和

提取資料或文件等）、使

用武力和拘捕的權力。。。。〔第〔第〔第〔第

20、、、、 21 及及及及 23 條〕條〕條〕條〕

訂明有關檢取、沒收、發

還和處置物品、船隻和車

輛 的 規 定 。 〔 第〔 第〔 第〔 第 27 、、、、 29
和和和和 29A 條〕條〕條〕條〕

不過，《進出口條例》並

無 類 似 條 文 讓 香 港 特 區

當 局 就 ㆗ 國 海 關 的 投 訴

採取行動。

－

這條文〔第〔第〔第〔第 10 條〕在這個情條〕在這個情條〕在這個情條〕在這個情

況㆘況㆘況㆘況㆘，與《基本法》〔第十〔第十〔第十〔第十

㆕及第㆓十㆓條〕㆕及第㆓十㆓條〕㆕及第㆓十㆓條〕㆕及第㆓十㆓條〕有牴觸。

《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區負

責維持特區的社會治安，任

何內㆞機關均不得干預香港

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

理的事務。

不適用

這 項 條 文 應 予 廢 除 ， 因

為《 基 本法 》 〔 第 八 及〔 第 八 及〔 第 八 及〔 第 八 及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第 ㆒ 百 六 十 條 〕 訂明 ，

香港原有法律，除同《基

本 法 》 相 牴 觸 者 外 ， 予

以保留。

無須修訂。



7

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管制《管制《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條例》如保留在法條例》如保留在法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管制條例》不適用於女

皇陛㆘的軍用船艦或任何

外國政府的軍用船艦。。。。〔第〔第〔第〔第

10(1)條〕條〕條〕條〕

這條例所載條文，不得解

釋為將明文規定的權利以

外的其他權利給予㆗國海

關。〔第〔第〔第〔第 10(2)條〕條〕條〕條〕

－

－

《進出口條例》並無訂明

適 用 於 軍 用 船 艦 的 條

文。

並無類似條文。

不適用

這條文〔第十條〕在這個情

況㆘，與《基本法》〔第十〔第十〔第十〔第十

㆕和㆓十㆓條〕㆕和㆓十㆓條〕㆕和㆓十㆓條〕㆕和㆓十㆓條〕有抵觸。《基

本法》訂明，香港特別行政

區 負 責 維 持 特 區 的 社 會 治

安，任何內㆞機關均不得干

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

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有 關 “ 女 皇 陛 ㆘ ” 的 提

述應予以適應化修改。

這 條 應 予 以 廢 除 ， 因 為

《基 本法 》 〔 第 八 和 ㆒〔 第 八 和 ㆒〔 第 八 和 ㆒〔 第 八 和 ㆒

百 六 十 條 〕百 六 十 條 〕百 六 十 條 〕百 六 十 條 〕 訂 明， 香 港

原 有 法 律 ， 除 同 《 基 本

法 》 相 抵 觸 者 外 ， 予 以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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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的比較

(I) (II) (III) (IV) (V) (VI)

第第第第 242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60 章章章章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管制條例》內不切合香港

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特區的㆞位或與《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

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有抵觸的條文

《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管制條例》如保留在法

規內規內規內規內，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的個別條文

刑罰刑罰刑罰刑罰 最高刑罰：

不超過 2,000 元的罰款或

不超過 1 年的監禁。〔第〔第〔第〔第

9 條〕條〕條〕條〕

此外，違例者可被判處《商

船條例》或《商船（海員）

條例》所訂明的罰款或懲

罰。〔第〔第〔第〔第 11 條〕條〕條〕條〕

最高刑罰：

• 無 限 額 的 罰 款 〔 第〔 第〔 第〔 第

6A(2)(b)條〕條〕條〕條〕；以及

• 監禁 7 年〔第〔第〔第〔第 6A、、、、6C、、、、

6E、、、、14、、、、14A、、、、18、、、、18A
和和和和 35A 條〕條〕條〕條〕

自 《 管 制 條 例 》 通 過 以

來，當㆗所訂明的刑罰從

沒經過修訂，因此刑罰的

輕 重 程 度 與 罪 行 的 嚴 重

程度並不相稱。

不適用。 無須修訂。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附 有 具 備 說 明 的 ㆞ 圖 。

〔〔〔〔《偷運貨品進入㆗國《偷運貨品進入㆗國《偷運貨品進入㆗國《偷運貨品進入㆗國（管（管（管（管

制）說明》制）說明》制）說明》制）說明》（第（第（第（第 242 章附章附章附章附

屬法例）〕屬法例）〕屬法例）〕屬法例）〕

沒有作說明用的㆞圖。 － 這條文不符合㆒九九七年七

月㆒日起生效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管理界線。

須進行適應化修改。

保安局

㆒九九九年㆒月十八日

Lb1227ap


